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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招商引资优惠办法(一)
1、对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和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新型工业项目，投资总额1000万元以上的，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以市政府确定的基准地价为基础确定。特别对投资额较大、产业带动能力较强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明显的大型项目，土地出让金酌情减免。第三产业的投资项目，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按土地部门评估地价确定。
2、入园企业年纳税100万元以上，从获利年度起企业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，前三年给予一定返还。上缴增值税地方财政留成部分，前三年由区财政返还企业，作为政府扶持企业的发展基金。
3、区属金融部门的资金重点向园区企业投放，以解决项目建设所需的配套资金。政府部门争取的上级扶持资金优先支持园区企业。
4、园区企业所需贷款由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服务，确保融资渠道畅通。担保服务，确保融资渠道畅通。
5、园区企业年纳税百万元以上，由区政府按纳税额的1%予以奖励。同比增长15%以上的，新增部分按5%予以奖励。
6、凡引进区外资金，按本年度到位资金总额的5%。奖励引资者。
7、新入园企业职工的适龄子女就近安排城区小学免费就读。
8、园区企业年新增税收100万元以上的，根据情况解决投资者家属或子女一个事业性就业指标。
招商引资优惠办法(二)
(一)鼓励措施
1、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和项目，经国家批准生，可享受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鼓励类项目政策。对限制类和限定外商股权比例项目的设立条件和市场开放程度，可比东部地区适当放宽。
2、外商投资到本市再投资，外商投资比例超25%的项目，视同外商投资，享受相应待遇。
3、设在我市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，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三年内，可以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4、外商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，企业享受国企改革的有关优惠政策。
(二)税收优惠政策
1、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、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。产品出口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，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产品产值70%以上的，可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。被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，可延长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2、从事农业、林业、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减免税期满后，经企业申请，国家税务局批准，在以后的十年内可按应纳税额的15%至30%减征企业所得税。
3、外商投资者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投资于该企业，或作为酱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五年，经投资者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退还其他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%税款。
4、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，免征地方所得税和城市房产税十年。外商投资的其它企业，免征地方所得税和城市房产税五年。
5、外商投资项目属于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鼓励类和限制乙类的，国内投资项目只要符合《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、产品和技术目录》，其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，除《投资项目不予免税进口商品目录》所列商品外，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
6、加工贸易项目，进口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设备，除《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》所列商品外，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
7、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，如该类设备属替代进口设备且属进口设备免征目录范围，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，交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。
(三)土地优惠
1、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土地使用土地的最长期限为：
(1)工业用地为50年。
(2)商业、交通公用事业用地为40年。
(3)住宅用地为70年。
(4)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事业用地为50年。
(5)其他用地为50年。 土地使用期满如需继续使用的，应在期满6个月前申请延长使用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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